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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

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订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

行延长。本次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

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对该事项出具

了明确的核查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年 8月 3日发布的《关于同意上海谊众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595号）同意，

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645.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8.1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774.50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 7,171.45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93,603.05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93,603.05 万元已全部到位，

并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1]201Z0041号《验资报告》，公司依照规定对上述募集资金

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以及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对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进行的调整，调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
项目总投

资额

调整前拟

投入募集

资金额

调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

额

1
年产 500万支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

束及配套设施建设
注 1 42,768.00 42,768.00 33,043.05

2
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扩大适应症

临床研究
20,560.00 20,560.00 20,560.00

3 营销网络建设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及业务发展资金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合计 103,328.00 103,328.00 93,603.05

注 1：“年产 500万支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及配套设施建设”将由全资子公司上海联峥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生产综合厂房建设等土建工程，由上海谊众负责自动化生产、检测及包装生

产线建设，同时对现有能源供应、环保设施等进行改造建设等。

（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已使用募集资金

1
年产 500万支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

束及配套设施建设
33,043.05 10,304.68

2
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扩大适应症

临床研究
20,560.00 927.49

3 营销网络建设 10,000.00 7,996.71

4 补充流动资金及业务发展资金 30,000.00 31,739.40

合计 93,603.05 50,968.28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管理

和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月 23 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结合目前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

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首次延期后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本次延期后达

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1
年产 500 万支注射用紫杉醇聚

合物胶束及配套设施建设
2023年 6月 2025年 6月 2026年 6月

2
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扩大

适应症临床研究
2023年12月 2025年 12月 2027年 12 月

3 营销网络建设 2023年12月 2025年 6月 2026年 6月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原因

1、“年产 500万支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2020年以来，受外部客观环境影响，公司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新药注册

上市申请过程较预计时间延后，直至 2021年第四季度方获批上市，相应地公司募

投项目建设也推后进行；同时，由于该项目厂房建设所处地块位于上海市奉贤区

奉贤新城 17单元建设规划范围内，前述规划涉及商业办公、居住生活、工业仓储、

科研教育及轨道交通 15号线南延段等，对公司厂房建设项目的报批审核进度产生

了一定影响，2024 年 2月，“年产 500 万支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及配套设施

建设”方获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目前该项目正在开展建筑主体工程的施工及产

线装配，作为药品生产用途，根据药品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项目投产前尚

需通过药监部门检查并获得生产许可，通过药监部门检查并获得生产许可的审批

时间取决于多项内外部条件，时间上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因而该项目进度存在延

期的情况。

2、“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扩大适应症临床研究”项目

一方面，基于外部客观环境，公司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新药注册上市较

原计划有所延后；另一方面，近年来，医药行业外部环境出现一定变化，公司根

据最新行业政策变化情况，适时调整了相关产品的研发进度；同时，紫杉醇胶束

针对其他适应症的临床研究目前正有序开展，根据最新的医药监管要求，公司开



展紫杉醇胶束扩大适应症的三期临床研究前，需先进行小规模的二期临床试验，

在获得试验数据后方可科学、严谨、精准地制定三期临床研究方案与计划，相关

流程的周期具有一定不确定性，考虑到上述客观情况，经公司审慎评估，拟对该

项目完成时间进行调整。

3、“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一直在有序开展，截至 2024年

末项目投入进度达到 80%左右。但因近年来，医药行业市场环境出现客观变化，

尤其是受 2024年底之前，公司紫杉醇胶束尚未纳入医保目录，在医院准入、药房

配置与回院输注等环节上存在一定困难等因素影响，公司根据外部环境的最新情

况，适度调整了紫杉醇胶束市场布局策略。随着紫杉醇胶束于 2025年 1月正式纳

入医保目录，公司将持续推进“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建设工作。

为了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资金安全合理

运用，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当前的实际建设进度，经过谨慎研究，公司拟将募投项目

“年产 500万支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及配套设施建设”、“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

扩大适应症临床研究”、“营销网络建设”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做出调整，公司将

继续统筹协调全力推进，力争早日完成上述募投项目建设。

综上，基于外部客观环境、行业政策、地方建设规划、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募

投项目实施的实际进展等多方面因素考量，公司拟对募投项目“年产 500万支注射用紫

杉醇聚合物胶束及配套设施建设”、“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扩大适应症临床研究”、

“营销网络建设”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审慎和效益最大化为原则，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市场环境

变化，把控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项目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

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五、募投项目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论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2023

年 12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年产 500万支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及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扩大适应症临床研究”项目及“营销网

络建设”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重新论证，具体如下：

1、“年产 500万支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1）项目继续实施的必要性

目前，紫杉醇作为抗微管剂的细胞毒类抗肿瘤药物，是抗肿瘤植物药中市场规模

最大的品种，是肿瘤化疗的基石性药物，临床上既可单独使用，也可与靶向或免疫药

物联合使用，还可作为辅助或新辅助化疗药物使用，广泛应用于肺癌、乳腺癌、胃癌、

卵巢癌等癌种的治疗。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是继普通紫杉醇注射液、紫杉醇脂质

体、紫杉醇白蛋白之后的全新紫杉醇剂型，针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研究

及临床实践表明，该产品相较于其他的紫杉醇剂型，在疗效及安全性上均具有显著的

临床优势。公司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为国内第一个上市的紫杉醇胶束产品，市场

空间大，随着公司学术及市场推广的持续推进，预计未来该产品的有效性、安全性等

临床优势将越来越为市场所认可，并转化为良好的市场份额，同时随着公司紫杉醇胶

束纳入医保目录并于 2025 年 1月开始执行医保价格，紫杉醇胶束的市场推广前景良

好。

募投项目“年产 500万支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

可有效提升公司紫杉醇胶束产品的生产能力，满足下游市场需求；同时通过采用先进

的自动化、 智能化、集约化的生产装备，该项目将通过提升生产效率、保证产品质

量等方式，达到进一步降本增效的目的，为公司长远业务目标及发展战略的实现提供

坚实的保障。

（2）项目继续实施的可行性

为了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对项目投入秉持科学、合理、节约的原则，根据

外部客观环境、地方建设规划、行业主管部门关于医药生产管理政策、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等确定募投项目投资进度，目前该项目正在开展建筑主体工程的施工及产线装配。

公司在长期的业务实践及项目实施过程中培养了专业的产线建设队伍，并建立了完善

的生产管理体系、品质管理体系，公司具备实施该项目的技术实力及人才储备。



2、“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扩大适应症临床研究”项目

（1）项目继续实施的必要性

紫杉醇是经典的化疗基础药物，具备广谱抗肿瘤的特性，在肺癌、乳腺癌、胃癌、

卵巢癌等肿瘤治疗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公司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作为最新的紫杉

醇创新剂型，为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十三五”第一批立项项目；产

品批准上市后，联合铂类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阴性和间变性淋

巴瘤激酶（ALK）阴性、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

患者的一线治疗，该产品的成功上市填补了国内外胶束制剂领域的空白。

基于紫杉醇本身抗肿瘤的广谱特性，除针对 NSCLC 的治疗外，紫杉醇胶束在临

床上应用于食管癌、胃癌、鼻咽癌、胰腺癌、乳腺癌、妇科肿瘤等其他多癌种的治疗

手段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通过募投项目“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扩大适应症临床研究”的实施，预计公

司可以较大幅度扩大紫杉醇胶束的治疗领域，为更多其他癌种患者提供高品质、创新

性、最新剂型的紫杉醇胶束产品，同时公司现有各地销售渠道可本地化覆盖更多科室

的销售推广，提升学术推广效率和市场推广效果，从而增厚公司业绩，有利于公司长

远稳健发展。

（2）项目继续实施的可行性

公司成立以来，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完成了国内第一个紫杉醇胶束产品的研发、上

市，填补了国内外胶束制剂领域的空白；公司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稳定的研发力量，

同时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持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等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公

司重要研发人员的忠诚度、稳定性；此外公司在紫杉醇胶束获批上市的过程中与包括

众多医疗结构等在内的临床资源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综上，募投项目“注射用紫

杉醇聚合物胶束扩大适应症临床研究”的实施具有可行性。

3、“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项目继续实施的必要性

由于紫杉醇胶束主要用于肿瘤治疗，专业性比较强，需要开展专业的学术服

务和推广工作。紫杉醇胶束是公司研发上市的第一款产品，营销网络的建设可以确保

公司拥有市场推广的主动权，从而建立自有、可控的营销体系，确保产品推广能取得



更好的效果，从而让产品获得更多医院、患者的了解和认可，并促进临床实践中安全

合理地使用紫杉醇胶束，这对公司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根据国家医疗管理体制改革的精神，药品生产企业需采取相应措施减少

流通环节，特别是“两票制”推出之后，药品流通渠道趋于扁平化，这都需要企业根

据自身经营策略建立起有效的市场营销网络。

综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自主可控地开展紫杉醇胶束的市

场推广，更快更好地将紫杉醇胶束在安全性、有效性方面的临床优势转化为良好的市

场份额。

（2）项目继续实施的可行性

紫杉醇胶束自 2021年四季度上市以来，公司已初步构建了专业性强、覆盖区域广

的市场营销团队，紫杉醇胶束在市场上的认可度也不断提高，随着公司紫杉醇胶束于

2024年 11月被纳入医保目录，2025年 1月开始正式执行医保价格，紫杉醇胶束的市

场推广预计将取得更好的效果，因而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可行性。

六、关于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4月 2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

用途和投向，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监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

项目的延期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

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

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内容及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延期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上海谊众本次募投项目“年产 500 万支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及配套设施建

设”、“注射用紫杉醇聚合物胶束扩大适应症临床研究”、“营销网络建设”延期事宜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23日


